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民專抗字第3號

抗  告  人  皇冠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欣蓓             

代  理  人  李易撰律師

            許家華律師

相  對  人  元景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奕誠             

上列當事人間保全證據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8月4日

本院114年度民聲字第1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與日商膳魔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膳

魔師公司）為我國設計專利第D150543號「飲料容器」（下

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膳魔師公司已將系爭專利受侵害

之全部請求及損害賠償請求權讓予抗告人。抗告人因獲悉相

對人在蝦皮購物平台（下稱蝦皮賣場）所販售之保溫瓶（下

稱系爭產品）有侵害系爭專利之虞，遂於購得系爭產品後進

行專利侵權比對分析，認系爭產品確有侵害系爭專利之情形

　　。由於相對人已銷售系爭產品以及庫存均有相當之數量，為

避免相對人將系爭產品轉往夜市、攤販等難以追查之通路銷

售，有繼續擴大抗告人之損害及證據滅失之可能，實有保全

系爭產品及銷售紀錄之必要，以確認相對人之銷售數量及所

得利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2項之規定聲請保全

證據，請求：㈠准就相對人位在○○市○○區○○○路00巷

0號之倉庫之系爭產品予以扣押；㈡就相對人持有系爭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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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之進銷貨及貨品管理之電磁紀錄，以拍照、攝錄、複製

電磁紀錄或其他必要之方式予以保全。

二、原裁定以依抗告人提出之證據尚難認已釋明系爭產品、進銷

貨及貨品管理之電磁紀錄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亦不能釋

明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之利益及必要，予以駁回抗

告人之保全請求。

三、抗告人之抗告意旨略以：

(一)系爭產品係向中國大量進口低價物品販售的經營型態，經常

以複數主體於多平台開設通路銷貨，且未必在每一個賣場均

明確標示主體資訊，侵權人往往辯稱平台所提供銷售數量不

能反映其真實銷售數據，可知僅向經營平台之第三人調取銷

貨資料，根本無法明確庫存數量，更無法防止侵權人惡意將

庫存品轉往夜市、攤販等難以追查之通路銷售，繼續擴大對

抗告人權益損害之可能。更何況尚不知相對人是否亦有透過

線下通路進行銷售，要勾稽進貨數量更是天方夜譚，因此向

第三人調取銷貨資料不能充分反映侵害數量，且更無可能勾

稽進貨數量，故要求抗告人主動查出所有可能銷貨通路並透

過函詢確認數量，對抗告人顯失公平。況相對人經營複數賣

場銷售系爭產品，是否尚有其他銷售通路亦尚未能充分掌握

　　，日後非無可能隱匿該等證據資料而造成調查之困難，是以

本件證據保全之聲請確有避免證據日後滅失或礙難使用之效

果，且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之利益，應予准許。

(二)抗告人長期以來均審慎避免造成司法資源浪費，每每遭遇侵

權爭議多循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與他造達成協議，相較於進

到法院訴訟或調解之案件，兩造自行達成協議之比例應有八

成以上；縱不得已而將案件起訴至法院，其中多數案件亦以

和解結案。惟近來發現有越來越多的侵權人於收受存證信函

後置之不理、甚或積極湮滅證據，更有甚者，竟有已切結擔

保不再侵權但待風頭稍歇即故態復萌之徒。抗告人對此不勝

其擾，乃決定針對侵權行為明顯且數量較大又有具體倉庫位

址的少數侵權人，先以證據保全方式確保自身權益，再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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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證據保全過程中與對造進行協商，期望能不透過訴訟直接

將紛爭完全解決。倘若要求抗告人針對每一個侵權行為均捨

棄過往先行協商之做法，一律起訴至法院並請求證據調查，

如此恐怕才是真正造成司法資源大量負擔之元兇，故為避免

相對人將系爭產品轉往夜市、攤販等難以追查通路銷售，而

繼續擴大對抗告人之損害且導致證據滅失，應有保全證據之

必要。並聲明：⒈原裁定廢棄。⒉准就相對人位在○○市○

○區○○○路00巷0號之倉庫為下列證據保全：⑴如聲證2之

系爭產品予以扣押。⑵系爭產品有關進銷貨以及貨品管理之

電磁紀錄，以拍照、攝錄、複製電磁紀錄或其他必要之方式

予以保全。

四、按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規定，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

虞，或經他造同意者，得向法院聲請保全；就確定事、物之

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亦得聲請為鑑定、勘驗或保

全書證，此即為證據保全之原因。又當事人聲請保全證據，

依同法第370條第2項、第284條規定，應就保全證據之理由

即上開證據保全之原因，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

據，以釋明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5號民事裁定參

照）。又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所定「確定事、物之

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類型之證據保全，其要件包括

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性」。所謂有法律上利益，係

指經此證據保全而得有集中審理之促進，或防免訴訟之提起

　　。又所謂有必要性，應依比例原則審查，智慧財產案件之證

據保全，需兼顧被告或相對人之實體及程序利益，為避免證

據摸索，宜於相當程度一併審酌聲請人於本案請求有理由之

蓋然性程度，其蓋然性之要求，與本案之證明度，並不相同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43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準

此，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無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聲請人

須依民事訴訟法第284條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

據予以釋明，尚不得僅憑聲請人一方主觀抽象之臆測，即准

許為證據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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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查：

　　抗告人主張其與膳魔師公司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而相對

人之系爭產品可能侵害專利權，固據提出聲證1之系爭專利

之專利公報、聲證2及抗證5之相對人開設二個網路賣場及系

爭產品銷售頁面、聲證3之系爭產品購買紀錄、聲證4之專利

侵權鑑定報告等證據以為釋明。惟抗告人並未能釋明證據保

全之原因：

(一)抗告人未釋明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

　⒈抗告人自陳系爭產品可於相對人之蝦皮賣場上購得，且其已

在市面上購得系爭產品乙節，此有其提出系爭產品之購買紀

錄為證（聲證3，原審卷第41至46頁)，可知系爭產品屬市場

上自由流通之商品，一般消費者皆可購得，實難謂有抗告人

所指蒐證困難、商品難以取得之情形，參以相對人之蝦皮賣

場網頁亦有系爭產品之照片，且標示公司名稱為相對人，有

相對人之蝦皮賣場系爭產品銷售頁面截圖可參（原審卷第25

頁、本院卷第62頁），是抗告人聲請保全系爭產品以證明系

爭產品為相對人所販賣、使用及製造，即無必要。又觀諸抗

告人所提前開蝦皮賣場網頁（聲證2，原審卷第25至39頁；

抗證5，本院卷第61至62頁），相對人既已將系爭產品上架

於該購物平台，關於系爭產品之進銷貨相關販賣數量、銷售

金額等證據資料，則可透過向上開購物平台業者及海關函調

取得，且系爭產品進銷貨之相關資料亦可日後於本案訴訟中

經由調查證據方式向該第三人取得客觀資料，互相比對勾稽

　　，自非相對人可單方面竄改或隱匿，尚難認在本案訴訟之前

　　，相對人即有使該證據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是以，抗告意

旨以向第三人調取銷貨資料並不能充分反映侵害數量，更無

可能勾稽進貨數量云云，即非可採。至於抗告人所提出之抗

證1至4、抗證6，均為另案被告出具之切結書、答辯狀及經

營之蝦皮賣場頁面（二審卷第25至66頁），與本件相對人是

否會有造成證據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之行為無涉，並無從釋

明其主張系爭產品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為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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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抗告人復主張有保全系爭產品相關之貨品管理電磁紀錄之必

要，以避免相對人將系爭產品轉往夜市、攤販甚至其他團購

主等難以追查之通路，且相對人於網路上經營複數個賣場販

售系爭產品，是否尚有其他銷售通路亦未能充分掌握，非無

可能隱匿該等證據而造成調查困難等等。然而，貨品管理之

電磁紀錄由賣方持有乃為常態，且縱使相對人開設不只一個

網路賣場販售系爭產品，亦與相對人有無可能變更、竄改而

有證據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無涉，抗告人就此主張均未提出

可供本院即時調查之事證以為釋明，自難徒憑其主觀臆測，

而認其已釋明該等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

　⒊基上，依本件抗告人所提出得以即時調查之證據，均無從認

其就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之要件已盡釋明之責。

(二)抗告人未釋明有確定事物之現狀之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

　⒈相對人之系爭產品業經抗告人在其開設之蝦皮賣場購得，抗

告人既已取得系爭產品之實品，並與系爭專利進行侵權比對

分析，且關於系爭產品之進銷貨資料亦可向第三人調取，而

無不能取得之困難，業如前述，又參以第三人保管之資料衡

情較相對人手中之資料應更能貼近真實而無變造之可能，故

在當事人間利益權衡之下，即為防止保全制度濫用而損及他

造權益，尚難認抗告人已釋明有確定事、物現狀之保全必要

性存在。是以，抗告人逕以本件為證明相對人有販賣、使用

及製造系爭產品、確認銷售數量及損害賠償之範圍，即主張

有法律上之利益並有必要性，難認有據。

　⒉至於抗告人雖主張如允許其至相對人處保全證據，自得以在

本案訴訟之前即促成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可節省日後訴訟之

勞費，避免浪費司法資源並達到預防訴訟目的等等，此係「

　　事證開示」類型立法目的之一。然為防止就確定事、物之現

狀所為聲請保全證據之濫用，而損害他造之權益，民事訴訟

法第368條第1項明定此類聲請，限於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

時，始得為之。本件抗告人既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釋明就確

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及有保全之必要，即難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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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並未釋明有證據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

　　，亦未釋明有確定事、物現狀之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故其

聲請保全證據，不應准許，從而，原審駁回抗告人之保全證

據聲請，核無不合。抗告意旨仍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3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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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民專抗字第3號
抗  告  人  皇冠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欣蓓              
代  理  人  李易撰律師
            許家華律師
相  對  人  元景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奕誠              
上列當事人間保全證據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8月4日本院114年度民聲字第1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與日商膳魔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膳魔師公司）為我國設計專利第D150543號「飲料容器」（下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膳魔師公司已將系爭專利受侵害之全部請求及損害賠償請求權讓予抗告人。抗告人因獲悉相對人在蝦皮購物平台（下稱蝦皮賣場）所販售之保溫瓶（下稱系爭產品）有侵害系爭專利之虞，遂於購得系爭產品後進行專利侵權比對分析，認系爭產品確有侵害系爭專利之情形
　　。由於相對人已銷售系爭產品以及庫存均有相當之數量，為避免相對人將系爭產品轉往夜市、攤販等難以追查之通路銷售，有繼續擴大抗告人之損害及證據滅失之可能，實有保全系爭產品及銷售紀錄之必要，以確認相對人之銷售數量及所得利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2項之規定聲請保全證據，請求：㈠准就相對人位在○○市○○區○○○路00巷0號之倉庫之系爭產品予以扣押；㈡就相對人持有系爭產品有關之進銷貨及貨品管理之電磁紀錄，以拍照、攝錄、複製電磁紀錄或其他必要之方式予以保全。
二、原裁定以依抗告人提出之證據尚難認已釋明系爭產品、進銷貨及貨品管理之電磁紀錄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亦不能釋明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之利益及必要，予以駁回抗告人之保全請求。
三、抗告人之抗告意旨略以：
(一)系爭產品係向中國大量進口低價物品販售的經營型態，經常以複數主體於多平台開設通路銷貨，且未必在每一個賣場均明確標示主體資訊，侵權人往往辯稱平台所提供銷售數量不能反映其真實銷售數據，可知僅向經營平台之第三人調取銷貨資料，根本無法明確庫存數量，更無法防止侵權人惡意將庫存品轉往夜市、攤販等難以追查之通路銷售，繼續擴大對抗告人權益損害之可能。更何況尚不知相對人是否亦有透過線下通路進行銷售，要勾稽進貨數量更是天方夜譚，因此向第三人調取銷貨資料不能充分反映侵害數量，且更無可能勾稽進貨數量，故要求抗告人主動查出所有可能銷貨通路並透過函詢確認數量，對抗告人顯失公平。況相對人經營複數賣場銷售系爭產品，是否尚有其他銷售通路亦尚未能充分掌握
　　，日後非無可能隱匿該等證據資料而造成調查之困難，是以本件證據保全之聲請確有避免證據日後滅失或礙難使用之效果，且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之利益，應予准許。
(二)抗告人長期以來均審慎避免造成司法資源浪費，每每遭遇侵權爭議多循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與他造達成協議，相較於進到法院訴訟或調解之案件，兩造自行達成協議之比例應有八成以上；縱不得已而將案件起訴至法院，其中多數案件亦以和解結案。惟近來發現有越來越多的侵權人於收受存證信函後置之不理、甚或積極湮滅證據，更有甚者，竟有已切結擔保不再侵權但待風頭稍歇即故態復萌之徒。抗告人對此不勝其擾，乃決定針對侵權行為明顯且數量較大又有具體倉庫位址的少數侵權人，先以證據保全方式確保自身權益，再嘗試於證據保全過程中與對造進行協商，期望能不透過訴訟直接將紛爭完全解決。倘若要求抗告人針對每一個侵權行為均捨棄過往先行協商之做法，一律起訴至法院並請求證據調查，如此恐怕才是真正造成司法資源大量負擔之元兇，故為避免相對人將系爭產品轉往夜市、攤販等難以追查通路銷售，而繼續擴大對抗告人之損害且導致證據滅失，應有保全證據之必要。並聲明：⒈原裁定廢棄。⒉准就相對人位在○○市○○區○○○路00巷0號之倉庫為下列證據保全：⑴如聲證2之系爭產品予以扣押。⑵系爭產品有關進銷貨以及貨品管理之電磁紀錄，以拍照、攝錄、複製電磁紀錄或其他必要之方式予以保全。
四、按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規定，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經他造同意者，得向法院聲請保全；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亦得聲請為鑑定、勘驗或保全書證，此即為證據保全之原因。又當事人聲請保全證據，依同法第370條第2項、第284條規定，應就保全證據之理由即上開證據保全之原因，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據，以釋明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5號民事裁定參照）。又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所定「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類型之證據保全，其要件包括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性」。所謂有法律上利益，係指經此證據保全而得有集中審理之促進，或防免訴訟之提起
　　。又所謂有必要性，應依比例原則審查，智慧財產案件之證據保全，需兼顧被告或相對人之實體及程序利益，為避免證據摸索，宜於相當程度一併審酌聲請人於本案請求有理由之蓋然性程度，其蓋然性之要求，與本案之證明度，並不相同（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43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準此，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無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聲請人須依民事訴訟法第284條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據予以釋明，尚不得僅憑聲請人一方主觀抽象之臆測，即准許為證據保全。
五、經查：
　　抗告人主張其與膳魔師公司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而相對人之系爭產品可能侵害專利權，固據提出聲證1之系爭專利之專利公報、聲證2及抗證5之相對人開設二個網路賣場及系爭產品銷售頁面、聲證3之系爭產品購買紀錄、聲證4之專利侵權鑑定報告等證據以為釋明。惟抗告人並未能釋明證據保全之原因：
(一)抗告人未釋明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
　⒈抗告人自陳系爭產品可於相對人之蝦皮賣場上購得，且其已在市面上購得系爭產品乙節，此有其提出系爭產品之購買紀錄為證（聲證3，原審卷第41至46頁)，可知系爭產品屬市場上自由流通之商品，一般消費者皆可購得，實難謂有抗告人所指蒐證困難、商品難以取得之情形，參以相對人之蝦皮賣場網頁亦有系爭產品之照片，且標示公司名稱為相對人，有相對人之蝦皮賣場系爭產品銷售頁面截圖可參（原審卷第25頁、本院卷第62頁），是抗告人聲請保全系爭產品以證明系爭產品為相對人所販賣、使用及製造，即無必要。又觀諸抗告人所提前開蝦皮賣場網頁（聲證2，原審卷第25至39頁；抗證5，本院卷第61至62頁），相對人既已將系爭產品上架於該購物平台，關於系爭產品之進銷貨相關販賣數量、銷售金額等證據資料，則可透過向上開購物平台業者及海關函調取得，且系爭產品進銷貨之相關資料亦可日後於本案訴訟中經由調查證據方式向該第三人取得客觀資料，互相比對勾稽
　　，自非相對人可單方面竄改或隱匿，尚難認在本案訴訟之前
　　，相對人即有使該證據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是以，抗告意旨以向第三人調取銷貨資料並不能充分反映侵害數量，更無可能勾稽進貨數量云云，即非可採。至於抗告人所提出之抗證1至4、抗證6，均為另案被告出具之切結書、答辯狀及經營之蝦皮賣場頁面（二審卷第25至66頁），與本件相對人是否會有造成證據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之行為無涉，並無從釋明其主張系爭產品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為真實。
　⒉抗告人復主張有保全系爭產品相關之貨品管理電磁紀錄之必要，以避免相對人將系爭產品轉往夜市、攤販甚至其他團購主等難以追查之通路，且相對人於網路上經營複數個賣場販售系爭產品，是否尚有其他銷售通路亦未能充分掌握，非無可能隱匿該等證據而造成調查困難等等。然而，貨品管理之電磁紀錄由賣方持有乃為常態，且縱使相對人開設不只一個網路賣場販售系爭產品，亦與相對人有無可能變更、竄改而有證據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無涉，抗告人就此主張均未提出可供本院即時調查之事證以為釋明，自難徒憑其主觀臆測，而認其已釋明該等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
　⒊基上，依本件抗告人所提出得以即時調查之證據，均無從認其就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之要件已盡釋明之責。
(二)抗告人未釋明有確定事物之現狀之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
　⒈相對人之系爭產品業經抗告人在其開設之蝦皮賣場購得，抗告人既已取得系爭產品之實品，並與系爭專利進行侵權比對分析，且關於系爭產品之進銷貨資料亦可向第三人調取，而無不能取得之困難，業如前述，又參以第三人保管之資料衡情較相對人手中之資料應更能貼近真實而無變造之可能，故在當事人間利益權衡之下，即為防止保全制度濫用而損及他造權益，尚難認抗告人已釋明有確定事、物現狀之保全必要性存在。是以，抗告人逕以本件為證明相對人有販賣、使用及製造系爭產品、確認銷售數量及損害賠償之範圍，即主張有法律上之利益並有必要性，難認有據。
　⒉至於抗告人雖主張如允許其至相對人處保全證據，自得以在本案訴訟之前即促成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可節省日後訴訟之勞費，避免浪費司法資源並達到預防訴訟目的等等，此係「
　　事證開示」類型立法目的之一。然為防止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所為聲請保全證據之濫用，而損害他造之權益，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明定此類聲請，限於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始得為之。本件抗告人既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釋明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及有保全之必要，即難准許。
六、結論：
　　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並未釋明有證據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
　　，亦未釋明有確定事、物現狀之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故其聲請保全證據，不應准許，從而，原審駁回抗告人之保全證據聲請，核無不合。抗告意旨仍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3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民專抗字第3號

抗  告  人  皇冠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欣蓓              

代  理  人  李易撰律師

            許家華律師

相  對  人  元景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奕誠              

上列當事人間保全證據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8月4日

本院114年度民聲字第1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與日商膳魔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膳

    魔師公司）為我國設計專利第D150543號「飲料容器」（下

    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膳魔師公司已將系爭專利受侵害

    之全部請求及損害賠償請求權讓予抗告人。抗告人因獲悉相

    對人在蝦皮購物平台（下稱蝦皮賣場）所販售之保溫瓶（下

    稱系爭產品）有侵害系爭專利之虞，遂於購得系爭產品後進

    行專利侵權比對分析，認系爭產品確有侵害系爭專利之情形

　　。由於相對人已銷售系爭產品以及庫存均有相當之數量，為

    避免相對人將系爭產品轉往夜市、攤販等難以追查之通路銷

    售，有繼續擴大抗告人之損害及證據滅失之可能，實有保全

    系爭產品及銷售紀錄之必要，以確認相對人之銷售數量及所

    得利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2項之規定聲請保全

    證據，請求：㈠准就相對人位在○○市○○區○○○路00巷0號之倉

    庫之系爭產品予以扣押；㈡就相對人持有系爭產品有關之進

    銷貨及貨品管理之電磁紀錄，以拍照、攝錄、複製電磁紀錄

    或其他必要之方式予以保全。

二、原裁定以依抗告人提出之證據尚難認已釋明系爭產品、進銷

    貨及貨品管理之電磁紀錄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亦不能釋

    明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之利益及必要，予以駁回抗

    告人之保全請求。

三、抗告人之抗告意旨略以：

(一)系爭產品係向中國大量進口低價物品販售的經營型態，經常

    以複數主體於多平台開設通路銷貨，且未必在每一個賣場均

    明確標示主體資訊，侵權人往往辯稱平台所提供銷售數量不

    能反映其真實銷售數據，可知僅向經營平台之第三人調取銷

    貨資料，根本無法明確庫存數量，更無法防止侵權人惡意將

    庫存品轉往夜市、攤販等難以追查之通路銷售，繼續擴大對

    抗告人權益損害之可能。更何況尚不知相對人是否亦有透過

    線下通路進行銷售，要勾稽進貨數量更是天方夜譚，因此向

    第三人調取銷貨資料不能充分反映侵害數量，且更無可能勾

    稽進貨數量，故要求抗告人主動查出所有可能銷貨通路並透

    過函詢確認數量，對抗告人顯失公平。況相對人經營複數賣

    場銷售系爭產品，是否尚有其他銷售通路亦尚未能充分掌握

　　，日後非無可能隱匿該等證據資料而造成調查之困難，是以

    本件證據保全之聲請確有避免證據日後滅失或礙難使用之效

    果，且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之利益，應予准許。

(二)抗告人長期以來均審慎避免造成司法資源浪費，每每遭遇侵

    權爭議多循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與他造達成協議，相較於進

    到法院訴訟或調解之案件，兩造自行達成協議之比例應有八

    成以上；縱不得已而將案件起訴至法院，其中多數案件亦以

    和解結案。惟近來發現有越來越多的侵權人於收受存證信函

    後置之不理、甚或積極湮滅證據，更有甚者，竟有已切結擔

    保不再侵權但待風頭稍歇即故態復萌之徒。抗告人對此不勝

    其擾，乃決定針對侵權行為明顯且數量較大又有具體倉庫位

    址的少數侵權人，先以證據保全方式確保自身權益，再嘗試

    於證據保全過程中與對造進行協商，期望能不透過訴訟直接

    將紛爭完全解決。倘若要求抗告人針對每一個侵權行為均捨

    棄過往先行協商之做法，一律起訴至法院並請求證據調查，

    如此恐怕才是真正造成司法資源大量負擔之元兇，故為避免

    相對人將系爭產品轉往夜市、攤販等難以追查通路銷售，而

    繼續擴大對抗告人之損害且導致證據滅失，應有保全證據之

    必要。並聲明：⒈原裁定廢棄。⒉准就相對人位在○○市○○區○○

    ○路00巷0號之倉庫為下列證據保全：⑴如聲證2之系爭產品予

    以扣押。⑵系爭產品有關進銷貨以及貨品管理之電磁紀錄，

    以拍照、攝錄、複製電磁紀錄或其他必要之方式予以保全。

四、按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規定，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

    虞，或經他造同意者，得向法院聲請保全；就確定事、物之

    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亦得聲請為鑑定、勘驗或保

    全書證，此即為證據保全之原因。又當事人聲請保全證據，

    依同法第370條第2項、第284條規定，應就保全證據之理由

    即上開證據保全之原因，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

    據，以釋明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5號民事裁定參

    照）。又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所定「確定事、物之

    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類型之證據保全，其要件包括

    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性」。所謂有法律上利益，係

    指經此證據保全而得有集中審理之促進，或防免訴訟之提起

　　。又所謂有必要性，應依比例原則審查，智慧財產案件之證

    據保全，需兼顧被告或相對人之實體及程序利益，為避免證

    據摸索，宜於相當程度一併審酌聲請人於本案請求有理由之

    蓋然性程度，其蓋然性之要求，與本案之證明度，並不相同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43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準

    此，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無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聲請人

    須依民事訴訟法第284條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

    據予以釋明，尚不得僅憑聲請人一方主觀抽象之臆測，即准

    許為證據保全。

五、經查：

　　抗告人主張其與膳魔師公司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而相對

    人之系爭產品可能侵害專利權，固據提出聲證1之系爭專利

    之專利公報、聲證2及抗證5之相對人開設二個網路賣場及系

    爭產品銷售頁面、聲證3之系爭產品購買紀錄、聲證4之專利

    侵權鑑定報告等證據以為釋明。惟抗告人並未能釋明證據保

    全之原因：

(一)抗告人未釋明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

　⒈抗告人自陳系爭產品可於相對人之蝦皮賣場上購得，且其已

    在市面上購得系爭產品乙節，此有其提出系爭產品之購買紀

    錄為證（聲證3，原審卷第41至46頁)，可知系爭產品屬市場

    上自由流通之商品，一般消費者皆可購得，實難謂有抗告人

    所指蒐證困難、商品難以取得之情形，參以相對人之蝦皮賣

    場網頁亦有系爭產品之照片，且標示公司名稱為相對人，有

    相對人之蝦皮賣場系爭產品銷售頁面截圖可參（原審卷第25

    頁、本院卷第62頁），是抗告人聲請保全系爭產品以證明系

    爭產品為相對人所販賣、使用及製造，即無必要。又觀諸抗

    告人所提前開蝦皮賣場網頁（聲證2，原審卷第25至39頁；

    抗證5，本院卷第61至62頁），相對人既已將系爭產品上架

    於該購物平台，關於系爭產品之進銷貨相關販賣數量、銷售

    金額等證據資料，則可透過向上開購物平台業者及海關函調

    取得，且系爭產品進銷貨之相關資料亦可日後於本案訴訟中

    經由調查證據方式向該第三人取得客觀資料，互相比對勾稽

　　，自非相對人可單方面竄改或隱匿，尚難認在本案訴訟之前

　　，相對人即有使該證據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是以，抗告意

    旨以向第三人調取銷貨資料並不能充分反映侵害數量，更無

    可能勾稽進貨數量云云，即非可採。至於抗告人所提出之抗

    證1至4、抗證6，均為另案被告出具之切結書、答辯狀及經

    營之蝦皮賣場頁面（二審卷第25至66頁），與本件相對人是

    否會有造成證據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之行為無涉，並無從釋

    明其主張系爭產品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為真實。

　⒉抗告人復主張有保全系爭產品相關之貨品管理電磁紀錄之必

    要，以避免相對人將系爭產品轉往夜市、攤販甚至其他團購

    主等難以追查之通路，且相對人於網路上經營複數個賣場販

    售系爭產品，是否尚有其他銷售通路亦未能充分掌握，非無

    可能隱匿該等證據而造成調查困難等等。然而，貨品管理之

    電磁紀錄由賣方持有乃為常態，且縱使相對人開設不只一個

    網路賣場販售系爭產品，亦與相對人有無可能變更、竄改而

    有證據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無涉，抗告人就此主張均未提出

    可供本院即時調查之事證以為釋明，自難徒憑其主觀臆測，

    而認其已釋明該等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

　⒊基上，依本件抗告人所提出得以即時調查之證據，均無從認

    其就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之要件已盡釋明之責。

(二)抗告人未釋明有確定事物之現狀之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

　⒈相對人之系爭產品業經抗告人在其開設之蝦皮賣場購得，抗

    告人既已取得系爭產品之實品，並與系爭專利進行侵權比對

    分析，且關於系爭產品之進銷貨資料亦可向第三人調取，而

    無不能取得之困難，業如前述，又參以第三人保管之資料衡

    情較相對人手中之資料應更能貼近真實而無變造之可能，故

    在當事人間利益權衡之下，即為防止保全制度濫用而損及他

    造權益，尚難認抗告人已釋明有確定事、物現狀之保全必要

    性存在。是以，抗告人逕以本件為證明相對人有販賣、使用

    及製造系爭產品、確認銷售數量及損害賠償之範圍，即主張

    有法律上之利益並有必要性，難認有據。

　⒉至於抗告人雖主張如允許其至相對人處保全證據，自得以在

    本案訴訟之前即促成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可節省日後訴訟之

    勞費，避免浪費司法資源並達到預防訴訟目的等等，此係「

　　事證開示」類型立法目的之一。然為防止就確定事、物之現

    狀所為聲請保全證據之濫用，而損害他造之權益，民事訴訟

    法第368條第1項明定此類聲請，限於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

    時，始得為之。本件抗告人既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釋明就確

    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及有保全之必要，即難准許。

六、結論：

　　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並未釋明有證據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

　　，亦未釋明有確定事、物現狀之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故其

    聲請保全證據，不應准許，從而，原審駁回抗告人之保全證

    據聲請，核無不合。抗告意旨仍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3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民專抗字第3號

抗  告  人  皇冠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欣蓓              

代  理  人  李易撰律師

            許家華律師

相  對  人  元景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奕誠              

上列當事人間保全證據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8月4日本院114年度民聲字第1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與日商膳魔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膳魔師公司）為我國設計專利第D150543號「飲料容器」（下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膳魔師公司已將系爭專利受侵害之全部請求及損害賠償請求權讓予抗告人。抗告人因獲悉相對人在蝦皮購物平台（下稱蝦皮賣場）所販售之保溫瓶（下稱系爭產品）有侵害系爭專利之虞，遂於購得系爭產品後進行專利侵權比對分析，認系爭產品確有侵害系爭專利之情形

　　。由於相對人已銷售系爭產品以及庫存均有相當之數量，為避免相對人將系爭產品轉往夜市、攤販等難以追查之通路銷售，有繼續擴大抗告人之損害及證據滅失之可能，實有保全系爭產品及銷售紀錄之必要，以確認相對人之銷售數量及所得利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2項之規定聲請保全證據，請求：㈠准就相對人位在○○市○○區○○○路00巷0號之倉庫之系爭產品予以扣押；㈡就相對人持有系爭產品有關之進銷貨及貨品管理之電磁紀錄，以拍照、攝錄、複製電磁紀錄或其他必要之方式予以保全。

二、原裁定以依抗告人提出之證據尚難認已釋明系爭產品、進銷貨及貨品管理之電磁紀錄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亦不能釋明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之利益及必要，予以駁回抗告人之保全請求。

三、抗告人之抗告意旨略以：

(一)系爭產品係向中國大量進口低價物品販售的經營型態，經常以複數主體於多平台開設通路銷貨，且未必在每一個賣場均明確標示主體資訊，侵權人往往辯稱平台所提供銷售數量不能反映其真實銷售數據，可知僅向經營平台之第三人調取銷貨資料，根本無法明確庫存數量，更無法防止侵權人惡意將庫存品轉往夜市、攤販等難以追查之通路銷售，繼續擴大對抗告人權益損害之可能。更何況尚不知相對人是否亦有透過線下通路進行銷售，要勾稽進貨數量更是天方夜譚，因此向第三人調取銷貨資料不能充分反映侵害數量，且更無可能勾稽進貨數量，故要求抗告人主動查出所有可能銷貨通路並透過函詢確認數量，對抗告人顯失公平。況相對人經營複數賣場銷售系爭產品，是否尚有其他銷售通路亦尚未能充分掌握

　　，日後非無可能隱匿該等證據資料而造成調查之困難，是以本件證據保全之聲請確有避免證據日後滅失或礙難使用之效果，且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之利益，應予准許。

(二)抗告人長期以來均審慎避免造成司法資源浪費，每每遭遇侵權爭議多循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與他造達成協議，相較於進到法院訴訟或調解之案件，兩造自行達成協議之比例應有八成以上；縱不得已而將案件起訴至法院，其中多數案件亦以和解結案。惟近來發現有越來越多的侵權人於收受存證信函後置之不理、甚或積極湮滅證據，更有甚者，竟有已切結擔保不再侵權但待風頭稍歇即故態復萌之徒。抗告人對此不勝其擾，乃決定針對侵權行為明顯且數量較大又有具體倉庫位址的少數侵權人，先以證據保全方式確保自身權益，再嘗試於證據保全過程中與對造進行協商，期望能不透過訴訟直接將紛爭完全解決。倘若要求抗告人針對每一個侵權行為均捨棄過往先行協商之做法，一律起訴至法院並請求證據調查，如此恐怕才是真正造成司法資源大量負擔之元兇，故為避免相對人將系爭產品轉往夜市、攤販等難以追查通路銷售，而繼續擴大對抗告人之損害且導致證據滅失，應有保全證據之必要。並聲明：⒈原裁定廢棄。⒉准就相對人位在○○市○○區○○○路00巷0號之倉庫為下列證據保全：⑴如聲證2之系爭產品予以扣押。⑵系爭產品有關進銷貨以及貨品管理之電磁紀錄，以拍照、攝錄、複製電磁紀錄或其他必要之方式予以保全。

四、按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規定，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經他造同意者，得向法院聲請保全；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亦得聲請為鑑定、勘驗或保全書證，此即為證據保全之原因。又當事人聲請保全證據，依同法第370條第2項、第284條規定，應就保全證據之理由即上開證據保全之原因，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據，以釋明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5號民事裁定參照）。又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所定「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類型之證據保全，其要件包括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性」。所謂有法律上利益，係指經此證據保全而得有集中審理之促進，或防免訴訟之提起

　　。又所謂有必要性，應依比例原則審查，智慧財產案件之證據保全，需兼顧被告或相對人之實體及程序利益，為避免證據摸索，宜於相當程度一併審酌聲請人於本案請求有理由之蓋然性程度，其蓋然性之要求，與本案之證明度，並不相同（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43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準此，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無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聲請人須依民事訴訟法第284條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據予以釋明，尚不得僅憑聲請人一方主觀抽象之臆測，即准許為證據保全。

五、經查：

　　抗告人主張其與膳魔師公司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而相對人之系爭產品可能侵害專利權，固據提出聲證1之系爭專利之專利公報、聲證2及抗證5之相對人開設二個網路賣場及系爭產品銷售頁面、聲證3之系爭產品購買紀錄、聲證4之專利侵權鑑定報告等證據以為釋明。惟抗告人並未能釋明證據保全之原因：

(一)抗告人未釋明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

　⒈抗告人自陳系爭產品可於相對人之蝦皮賣場上購得，且其已在市面上購得系爭產品乙節，此有其提出系爭產品之購買紀錄為證（聲證3，原審卷第41至46頁)，可知系爭產品屬市場上自由流通之商品，一般消費者皆可購得，實難謂有抗告人所指蒐證困難、商品難以取得之情形，參以相對人之蝦皮賣場網頁亦有系爭產品之照片，且標示公司名稱為相對人，有相對人之蝦皮賣場系爭產品銷售頁面截圖可參（原審卷第25頁、本院卷第62頁），是抗告人聲請保全系爭產品以證明系爭產品為相對人所販賣、使用及製造，即無必要。又觀諸抗告人所提前開蝦皮賣場網頁（聲證2，原審卷第25至39頁；抗證5，本院卷第61至62頁），相對人既已將系爭產品上架於該購物平台，關於系爭產品之進銷貨相關販賣數量、銷售金額等證據資料，則可透過向上開購物平台業者及海關函調取得，且系爭產品進銷貨之相關資料亦可日後於本案訴訟中經由調查證據方式向該第三人取得客觀資料，互相比對勾稽

　　，自非相對人可單方面竄改或隱匿，尚難認在本案訴訟之前

　　，相對人即有使該證據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是以，抗告意旨以向第三人調取銷貨資料並不能充分反映侵害數量，更無可能勾稽進貨數量云云，即非可採。至於抗告人所提出之抗證1至4、抗證6，均為另案被告出具之切結書、答辯狀及經營之蝦皮賣場頁面（二審卷第25至66頁），與本件相對人是否會有造成證據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之行為無涉，並無從釋明其主張系爭產品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為真實。

　⒉抗告人復主張有保全系爭產品相關之貨品管理電磁紀錄之必要，以避免相對人將系爭產品轉往夜市、攤販甚至其他團購主等難以追查之通路，且相對人於網路上經營複數個賣場販售系爭產品，是否尚有其他銷售通路亦未能充分掌握，非無可能隱匿該等證據而造成調查困難等等。然而，貨品管理之電磁紀錄由賣方持有乃為常態，且縱使相對人開設不只一個網路賣場販售系爭產品，亦與相對人有無可能變更、竄改而有證據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無涉，抗告人就此主張均未提出可供本院即時調查之事證以為釋明，自難徒憑其主觀臆測，而認其已釋明該等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

　⒊基上，依本件抗告人所提出得以即時調查之證據，均無從認其就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之要件已盡釋明之責。

(二)抗告人未釋明有確定事物之現狀之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

　⒈相對人之系爭產品業經抗告人在其開設之蝦皮賣場購得，抗告人既已取得系爭產品之實品，並與系爭專利進行侵權比對分析，且關於系爭產品之進銷貨資料亦可向第三人調取，而無不能取得之困難，業如前述，又參以第三人保管之資料衡情較相對人手中之資料應更能貼近真實而無變造之可能，故在當事人間利益權衡之下，即為防止保全制度濫用而損及他造權益，尚難認抗告人已釋明有確定事、物現狀之保全必要性存在。是以，抗告人逕以本件為證明相對人有販賣、使用及製造系爭產品、確認銷售數量及損害賠償之範圍，即主張有法律上之利益並有必要性，難認有據。

　⒉至於抗告人雖主張如允許其至相對人處保全證據，自得以在本案訴訟之前即促成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可節省日後訴訟之勞費，避免浪費司法資源並達到預防訴訟目的等等，此係「

　　事證開示」類型立法目的之一。然為防止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所為聲請保全證據之濫用，而損害他造之權益，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明定此類聲請，限於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始得為之。本件抗告人既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釋明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及有保全之必要，即難准許。

六、結論：

　　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並未釋明有證據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

　　，亦未釋明有確定事、物現狀之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故其聲請保全證據，不應准許，從而，原審駁回抗告人之保全證據聲請，核無不合。抗告意旨仍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3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